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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题：突破政策性农险发展瓶颈的建议

 作    者：陈江

 作者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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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作者：

 中文摘要：

 关 键 字：农险 政策性农险 

 类    型：财产保险        来    源：中国保险报 

 正    文：

    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从2006年试点至今逐步推广，已走过4个年头。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保费收入和承保面都取

得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在经过3年试点的快速发展之后，自2009年始，政策性农业保险正陷入一种踯躅不前的境

地，保费规模被控制在一定水平。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承办的险种结构渐趋单一。能繁母猪、水稻和生猪保险等3个险种的保费占农险保费收入的70%以上，其余各

险种所占比例极小，一些费率偏低、风险偏高的小险种在保险人的控制下不断地缩减着规模，甚至几近停办，如露地

西瓜种植保险。 

  二是承保面维持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数量。某些险种间的参保数量有所变动，但总量基本不变，甚至略有下降。如

果说，试点3年间保费增长较快，主要原因是一些险种的费率上调明显。 

  三是共保体成员单位逐年减少，由最初的10家减至现在的7家，人保财险作为首席承保人的出资比例也升至77%。

共保体模式是颇有创意，也是较适合浙江实际的政策性农业保险开办方式，但由于每年亏损，不少成员单位都已退出

这个市场。 

  四是政策性农业保险承保工作有阶段性而无日常化，承保期多以乡镇为单位集中在5月、10月，这种承保方式有

利于共保体降低经营成本，控制承保规模。 

  可见，政策性农业保险在某种程度上对保险人而言更多地在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因此，不断地控制经营风险，寻

求稳健发展成为政策性农业保险的主旋律。 

  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瓶颈的成因分析 

  1.保险人不愿扩大规模。4年来，浙江省政策性农业保险共保体经营结果的亏损是导致保险人不愿扩大承保规模

的主要原因。目前，在共保体开办的几个险中，以能繁母猪保险、生猪保险、水稻保险为主，其中水稻保险赔付率受

季节性台风及暴风雨影响较大，生猪保险常年赔付率超过100%，能繁母猪赔付率超过70%，其余各小险种除油菜外，

保费收入远不足以支付赔款，如果再加上经营费用，则亏损是必然的。费率不到位诚然是导致亏损的重要原因，但是

一味提高农业保险价格或免赔率也会导致参保率大幅降低。目前浙江省开展的政策性农险费率大多在4%—6%之间。不

仅浙江如此，其他一些省份也存在这种现象。政策性农业保险的承保人出于政治的、社会的以及企业形象树立等方面

因素考虑，更是将承办农业保险作为开拓农村商业保险市场、密切政府联系的敲门砖。因此，控制政策性农业保险承

保规模和经营风险显然成了工作重点。农业保险的高风险、高成本、高赔付促使保险人必须审慎行动，通过努力控制

承保规模，将风险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 

  2.非市场化的外部环境和立法的缺位阻碍着政策性农险的进一步发展。 

随着中央支农扶农政策的不断增强，农业在各产业中的弱势和政策上的强势进一步凸现，从而增加了商业化运作的难

度。主要表现为在定损理赔中按照商业合同程序进行沟通存在较大困难，理赔热点常常成为新闻媒体关注的焦点，商

业利益经常屈服于农民利益，各方利益权衡中共保体多处于劣势，政策性农业保险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农业补助，协调

小组办公室成了最终的纠纷解决机构。目前，政府对农业保险的有关立法尚存欠缺，保险人的正当利益不能得到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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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 

  3.政策性农业保险巨灾风险分散机制的不完善制约着农业保险的规模扩张。 

目前，各地开展的政策农业保险对于超赔风险所采取的方法各异，除了通过市场手段部分购买再保险之外，主要还是

通过政府与承保人之间的分摊机制来实现。浙江省采取了“五倍封顶”的做法，即在保费5倍以内的赔款由共保体和

政府分段分摊。这种体制自然无法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在巨灾风险手段较为单一、市场机制局部失灵的情况下，农业

保险发展自然后劲不足。 

  4.农民的风险意识不强，对保险的避险手段认识不足。 

  突破政策性农业保险发展瓶颈的建议 

  1.加快立法进度，完善市场环境。要充分发展政策性农业保险，首先必须做到市场环境的公正与公平，而市场环

境的改善，又必须依赖于完善的法制建设，没有法律做后盾，政策性农险的商业化运作就会大打折扣。因此，必须建

立起基于农业保险市场运行机制之上的农业保险立法，做到有法可依，免去农业保险承保人后顾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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